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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7         证券简称： 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7-04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及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并购资产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0720 号）。收到函件

后，公司董事会对函件高度重视，就函件所述事项进行认真分析讨论，现就相关

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双方协议约定，及时督促上述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 

回复： 

对于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追偿，公司已向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起诉并取得胜诉的民事判决书。对于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追偿，

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权益。 

公司后续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积极督促并通过法律措施追索隋涌、苏晓东、邱家山、

魏旭航、李健、罗在疆、阳仲武、杨远志、方怡平等 9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隋

涌等 9 名自然人”或“隋涌等 9名业绩承诺方”）应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问题二、请公司董事会主动核实上述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未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的实际原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向业绩承诺方追索补偿款，并于 6 月 16

日前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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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隋涌等 9 名自然人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原因 

公司收到上述函件后，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以邮件、电话和短信的方式通知

了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随后公司通过会议、电话等形式与隋涌等 9 名自然人

进行了沟通交流。结合上述沟通情况及隋涌、苏晓东、邱家山、魏旭航、李健、

罗在疆、阳仲武、杨远志等 8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隋涌等 8 名自然人”）出具

的《关于对成都英德业绩补偿款履行情况的说明》，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未履

行业绩补偿义务的原因为： 

1、成都英德生物医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德”或“英德

公司”）的业绩实现情况与预测值差距较大 

近年来，由于成都英德受新版 GMP 认证结束、制药企业药物一致性评价

和限制使用抗生素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制药装备行业需求下降，成都英德的业绩

实现情况与预测值差距较大，超出了业绩承诺人的预测范围。 

2、所持股票市值缩水，超出可承受的能力范围 

新华医疗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成都英德 85%股权时，发行价格

为 39.66 元/股。由于近年来股票市场发生了较大的波动，隋涌等 8 名自然人所持

有的新华医疗的股份市值出现较大缩水，受个人财力所限，向新华医疗偿还业绩

补偿款已经超出了个人可承受的范围。 

（二）公司向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追索补偿款采取的措施 

1、追索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款采取的措施 

截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隋涌、苏晓东业绩补偿款共计 742.25 万

元，邱家山等 7 名自然人未履行业绩承诺义务。为维护公司权益，公司依法向法

院提起诉讼，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冻

结邱家山所持公司股份 180,000 股、魏旭航所持公司股份 100,000 股、罗在疆所

持公司股份 100,000 股、李健所持公司股份 100,000 股、方怡平所持公司股份

90,000 股、杨远志所持公司股份 40,000 股、阳仲武所持公司股份 3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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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4 日，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签发了《受理

案件通知书》【（2016）鲁 0391 民初 1255 号】。经审理，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签发了民事判决书【（2016）鲁 0391 民

初 1255 号】，判决如下： 

（1）被告邱家山、魏旭航、罗在疆、李健、方怡平、杨远志、阳仲武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补偿

款 3,712,281.14 元、2,080,192.98 元、2,080,192.98 元、2,080,192.98 元、1,753,364.24

元、774,933.55 元和 651,601.95 元；并按照未付利润补偿款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

承担延迟支付的利息。 

（2）被告邱家山、魏旭航、罗在疆、李健、方怡平、杨远志、阳仲武对上

述判决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受理费 100,597 元，减半收取 50,298.5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

被告邱家山等 7 名自然人负担。 

民事判决书【（2016）鲁 0391 民初 1255 号】生效后，2016 年 12 月 12 日，

公司收到业绩承诺方杨远志的业绩补偿款及利息合计 854,364.24 元，其中业绩补

偿款为 774,933.55 元，延期支付补偿款的利息为 79,430.69 元。2016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业绩承诺方方怡平的业绩补偿款及利息合计 1,943,604.26 元，其中

业绩补偿款为 1,753,364.24 元，延期支付补偿款的利息为 190,240.02 元。 

截至目前，成都英德业绩承诺方邱家山、魏旭航、罗在疆、李健、阳仲武等

5 名自然人未按判决书履行付款义务，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签发的民事判决结果执行。 

2、追索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采取的措施 

英德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未达预期，隋涌等 9 名自然人需按照《利润补偿协

议》的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与隋涌、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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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通过会议、电话等多种方式的沟通，各方就业绩补偿款的补偿方式、补偿时

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探讨。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时间内（2017

年 6 月 1 日前），隋涌等 9 名自然人未按时履行 2016 年度业绩补偿义务。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已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权益。 

在公司未收到业绩补偿款前，公司将继续保持与隋涌等 9 名自然人的沟通交

流，督促其尽快履行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业绩补偿款，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隋涌等 9 名自然人的业绩承诺兑现情况，公司存在无法及时、足额获得

业绩补偿款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三、请上述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严格遵守承诺，立即按与公司双

方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回复： 

公司已通过会议、电话、短信等方式持续与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进行沟通，

督促其严格遵守承诺，按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也取得了隋涌等 8 名自然

人出具的《关于对成都英德业绩补偿款履行情况的说明》。同时，公司已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督促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承诺。 

在公司未收到业绩补偿款前，公司将继续保持与隋涌等 9 名自然人的沟通交

流，督促其尽快履行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业绩补偿款，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问题四、请上述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书面说明多次逾期未履行业绩补

偿承诺、未按约定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的具体原因，以及后续履行业绩补偿

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方式、资金来源、支付时间等），并于 6 月 16

日前对外披露。 

回复： 

截至 2017年 6 月 16日，公司已收到隋涌等 8名自然人出具的《关于对成都

英德业绩补偿款履行情况的说明》。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成都英德业绩承诺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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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平尚未对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原因及后续履行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作

书面说明。公司已多次催促成都英德业绩承诺方方怡平尽快提交书面说明，公司

后续也将积极履行督促义务。根据《关于对成都英德业绩补偿款履行情况的说明》，

隋涌等 8 名自然人逾期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以及后续履行业绩补偿的具

体安排如下： 

（一）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1、邱家山、魏旭航、李健、罗在疆、阳仲武等 5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邱

家山等 5 名自然人”）未履行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根据隋涌等 9 名自然人与新华医疗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未完成业绩承

诺时，业绩补偿款的补偿方式包括：1）成都英德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应在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上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 35 日内，支付该年度需支付的

全部补偿金。未能在 35 日之内补偿的，应当继续履行补偿责任并按日计算延迟

支付的利息，利率为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2）在上述方式未及时完成足额补偿

的情况下，新华医疗有权提前解除对隋涌等 9 名自然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要

求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将该等股份予以出售，解锁数量以出售后净额足以支付补偿

款为限，并按本协议相关约定所获资金全部用于补偿。 

邱家山等 5 名自然人同意按照上述第二种方式对新华医疗 2015 年度的业绩

补偿款进行补偿。新华医疗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法院已经签发了民事判决书

[（2016）鲁 0391 民初 1255 号]，邱家山等 5 名自然人对上述判决无异议。目前

法院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邱家山等 5 名自然人后续将按照法院的判决积极履

行 2015 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 

2、隋涌等 9 名自然人未履行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1）隋涌未履行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新华医疗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英德公司 85%股权时，新华医疗

股份发行价格为 79.43 元/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39.66 元/股。隋

涌等 9 名业绩承诺人是以 39.66 元/股兑价，由于近年来股票市场发生了较大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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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人及邱家山等 8 名自然人所兑价新华医疗的股票市值出现较大缩水，面对

2016 年近 2 亿元的双倍补偿，已远远超出英德原股东的支付能力，已无法实际

完整履行补偿义务，由于上述较难面对的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到也不可避免且

无法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受个人经济能力所限，向新华医疗偿还业绩补偿

款已经超出了本人可承受的经济能力范围。 

（2）苏晓东、邱家山、魏旭航、李健、罗在疆、阳仲武、杨远志等 7 名自

然人未履行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新华医疗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英德公司 85%股权时，新华医疗

股份发行价格为 79.43 元/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39.66 元/股。由

于近年来股票市场发生了较大的波动，本人及隋涌等 8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新华医

疗的股份市值出现较大缩水，受个人财力所限，向新华医疗偿还业绩补偿款已经

超出了本人可承受的能力范围。 

（二）隋涌等 8 名自然人关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安排 

1、隋涌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安排 

（1）同意将目前持有的新华医疗限售股票在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前提下，

且新华医疗股票市值基本达到 39.66 元/股收购兑价时的股值时，进行实质性解禁

出售支付 2016 年的业绩补偿款。 

（2）同意将目前所持有的成都英德股权按照经审计评估双方同意确认后的

价值转让，股权转让款用于支付新华医疗业绩补偿款。 

2、苏晓东、邱家山、魏旭航、李健、罗在疆、阳仲武、杨远志等 7 名自然

人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安排 

（1）同意将目前持有的新华医疗限售股票按照市值（建议待股票价格回升

到较高价格后）出售支付新华医疗业绩补偿款。 

（2）同意将目前所持有的成都英德股权按照经审计评估后的价值做参考并

经双方确认的价格转让，股权转让款用于支付新华医疗业绩补偿款。 

（3）上述资产执行完成后，承诺后续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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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华医疗履行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义务。 

公司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将妥善处理本次业绩补偿承诺事项，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报告相关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公告各项工作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7 日 


